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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子公司增加担保

额度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对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对母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担保

总额折合人民币不超过173.851亿元。根据公司财务部对资金计划的最新安排，

为了优化财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及经营业务的需求，公司拟向子公司涡阳县鸿

锦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涡阳县鸿路建材有限公司合计增加6.75亿元的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保证担保（其中有保证金业务的授信额度为敞口部分），期限为股东会

批准后一年。具体明细情况如下表：

一）、新增公司对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情况

1、新增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总金额 6.75 亿元的担保额度，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授信银行 公司名称 新增担保额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涡阳县鸿锦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涡阳县鸿路建材有限公司 37,500.00

合 计 67,500.00

以上担保计划是公司对子公司向相关银行初步协商后制订的预案，实际担保

金额仍需公司与子公司向相关银行进一步协商后确定，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的担保协议为准。为确保公司担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及协商过程中的有关事项及时

得到解决，故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在不超过 180.601 亿总担保额度的前提下，

可根据公司及子公司与各银行的协商情况适时调整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对母

公司实际担保金额。

二）、被担保人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点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涡阳县鸿锦新型建材

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01 日

涡阳县经开区
星园路西侧、世
纪大道北侧

46,000
金属结构制造、销
售、新型建材研
发、生产、 销售

涡阳县鸿路建材有限

公司
2017 年 12 月 28 日

涡阳县经开区
将军大道南侧、
S202 线东侧

5,000
金属结构制造、销
售、新型建材研
发、生产、 销售

2、被担保人 2024 年度及 2025 年 1-9 月份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2024 年度，经审计）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名
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持股比例
（直接和
间接）（%）

涡阳县鸿路

建材有限公

司

295,907.48 127,897.42 535,044.39 13,851.9 100%

涡阳县鸿锦

新型建材科

技有限公司

230865.69 68,588.25 237,886.99 10,688.09 100%

（2025 年 1-9 月份，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名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持股比例
（直接和
间接）（%）

涡阳县鸿

路建材有

限公司

337,129.91 139,423 348,040.08 11,525.57 100%

涡阳县鸿

锦新型建

材科技有

限公司

244,529.51 70,216.85 119,004.09 1,628.6 1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担保的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每笔担保的期限和金

额依据子公司与有关银行最终协商后签署的贷款合同来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

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新增提供担保，目的是为支持其经营发展，公司资产优良，

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对其经营活动具有完全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

效控制的范围内，此担保有利于鸿路钢构提高资金周转效率，进而提高其经营效

率和盈利状况，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上述担保具体发生的

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由具体合同约定。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

担保风险。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对外担保额度并同意提交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83.94 亿元人民币，占最

近一期(2024年 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87.31%,本次担保事项审议

通过后，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对母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180.601 亿元。

公司担保事项全部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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